东院通信铁塔设备租赁项目公开拍卖技术参数要求
一、 项目概况
1.标的物：
校内通信铁塔一座的使用权，用于承租人安装、运行和维护其通信信号发射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基站天线、RRU、BBU、传输设备、电源柜、蓄电池、空调、走线架、馈线等附属设施）。
2.场地位置与数量：
（1）学府支路21号校区：校内东北角锅炉房旁通信铁塔一座，可用面积约30平方米。
3.租赁用途：仅限于安装、运行、维护符合国家标准的公众移动通信网络（如4G/5G）信号覆盖设备及其必要的配套设施，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4.最低限价：年租金人民币：叁万贰仟肆佰元整 (¥32400元)。租期： 叁 (3) 年，自合同签订并满足起租条件之日起计算。保证金：贰万元整（¥20000元）。
三、 设备安装与技术要求
1.设备要求：
所有通信设备必须符合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CCC认证）、 工信部电信设备进网许可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要求。设备型号应技术先进、成熟可靠、节能环保（优先考虑高能效比设备）。设备工作频段、发射功率等参数必须符合国家无线电管理规定，取得无线电台执照。
2.电磁辐射安全：
设备安装完成后，承租人必须委托具有省级以上计量认证（CMA）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基站周围环境（尤其是靠近教室、宿舍、办公室等敏感区域进行电磁辐射环境监测。监测结果必须符合国家《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及环保部门的相关要求，并向委托方提交正式检测报告。在显著位置（如基站附近公示电磁辐射监测结果和环保验收信息，接受师生监督。租赁期内，委托方有权要求承租人进行复测（费用由承租人承担），确保持续达标。
3.供电：
（1）需独立安装符合规范的计量电表（费用自理）；
（2）需按学校规定缴纳电费（单价按学校商业用电或双方约定价格）；
（3)新增用电负荷需经过学校后勤部门审核，确保不影响校园电网安全；
(4)自行负责从引接点到设备的电缆敷设（需符合规范，穿管保护等），费用自理。
承租人必须配置足够容量的后备电源（如蓄电池），确保在主电源中断后，设备能按规范要求持续运行一定时间
四、承租人责任、维护与安全
1.日常维护：
承租人负责其安装的所有设备及附属设施的日常巡检、保养、维修和更换，确保设备安全、稳定、可靠运行。
2.安全责任：
承租人是其所安装设备设施安全运行的第一责任人。负责设备设施的 防火、防盗、防破坏 工作。设备机柜/箱体需牢固锁闭。承担因设备设施（包括其安装基础）自身原因导致的 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电气安全、高空坠物等一切安全风险和责任（委托方或第三方过错除外）。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由承租人负责赔偿。设备运行产生的噪音必须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标准，不得扰民。如有投诉，承租人需负责整改。
3.保险：
建议并要求承租人为其安装的设备设施及相关责任购买足额的财产一切险和公众责任险，保险期限应覆盖整个租赁期。
4巡检与报告：
[bookmark: _GoBack]承租人应定期（如每季度）向委托方提交设备运行状况报告（可简要说明）。如遇重大故障或安全隐患，应立即通知委托方。
五、 场地使用限制与退出机制
1.排他性：本项目租赁场地原则上仅限承租人使用。未经委托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将场地转租、分租或允许其他第三方共用。
2.配合义务：在租赁期内，如遇学校重大规划调整、校舍改建/扩建、不可抗力等情形，需要提前终止合同或迁移设备时，承租人应予以理解和配合。委托方应提前1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双方协商迁移方案（费用由承租人承担）或终止合同（按合同约定处理补偿）。
3.合同到期/提前终止：合同到期或提前终止后15日内，承租人必须将其安装的所有设备、设施、线缆及基座完全拆除。承租人负责将场地恢复至设备安装前的原状（自然损耗除外）。特别是楼顶，需彻底修复因安装造成的防水层破坏、孔洞等，并通过委托方验收。因拆除和恢复原状产生的所有费用由承租人承担。
未按时拆除或恢复的，委托方有权自行处理（费用从承租人缴纳的押金/保证金中扣除，不足部分追偿），且遗留物品视为承租人放弃所有权。

